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校车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州、市、县（市）人民政府，各行政公署，自治区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校车安全管理办法》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5年11月13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校车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校车安全管理，保障乘坐校车学生的人身安全，依照国务院《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自治区各行政区域内校车安全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校车，是指依照国务院《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取得使用许可,用于接送接受义务教育学生和学前教育幼儿上下学的七座以上载客汽车。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采取措施发展城市和农村公用交通，合理规划、设置公共交通线路和站点，为需要乘车上下学的学生提供方便。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建立政府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管理规范的校车运营与管理机制。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将校车安全管理工作列入本辖区综合治理专项工作，定期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和取缔非法营运的校车。对工作制度不健全的实行责任排查，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校车安全管理工作负总责，建立校车联席会议制度，统一领导、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履行校车安全管理职责。
县级人民政府是校车使用许可的责任主体，全面掌握校车拥有量并做好备案工作。
第八条  教育行政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法制定、调整学校设置规划，保障学生就近入学或者在寄宿制学校入学，减少学生上下学交通风险。
（二）负责校车使用许可的申请受理，分送、审查和上报工作。
（三）参与制订并实施校车服务方案。
（四）指导监督学校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校车安全管理责任，组织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和校车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演练。
（五）组织校车安全联席会议，落实会议议定的相关工作任务。
（六）严格落实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与学校签订《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
（七）每年1月10日前，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书面报告上一年度校车安全管理工作情况。
第九条  公安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配合教育部门组织开展交通安全教育。
（二）参与制定并实施校车服务方案。
（三）依法对校车使用许可申请提出意见，负责校车标牌发放、回收工作。
（四）负责校车驾驶人资格申请的受理、审查和认定工作。
（五）加强校车运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校车行驶道路的交通秩序，依法查处涉及校车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六）将校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信息及时抄送其所属单位和教育行政部门。
（七）加强对非法接送学生车辆的整治，发现违法接送学生车辆应责令其停止上路行驶，并将非法接送学生车辆情况通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及相关学校。
第十条  交通运输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参与制定并实施校车服务方案。
（二）依法对校车使用许可申请提出意见。
（三）会同公安、教育等部门落实校车所经国道、省道和县乡、乡村公路学生乘降点的设置维护，完善校车行驶所经国道、省道、乡村公路的相关安全设施，为校车安全行驶提供便利。
第十一条  安全监管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会同有关部门对校车安全管理工作进行检查。
（二）会同有关部门对校车发生道路交通伤亡事故进行行政责任追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第十二条  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司法、财政、住房城乡建设、税务、质监、广电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家和本办法以及本级人民政府的规定履行校车安全管理的相关职责。
第十三条  学校可以配备校车。依法设立的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企业、城市公共交通企业，以及根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设立的校车运营单位，可以提供校车服务。
第十四条  配备校车的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加强校车的安全维护，定期对校车驾驶人进行安全教育，组织校车驾驶人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以及安全防范、应急处置和应急救援知识，保障学生乘坐校车安全。
第十五条  由校车服务提供者提供校车服务的，学校应当与校车服务提供者签订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明确各自的安全管理责任，落实校车运行安全管理措施。
学校应当将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报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学校应当向当地县级公安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报告校车行经路线和停车站点，经公安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确认后执行。校车接送学生时，应当严格按照行驶证核定人数和公安部门、交通运输部门确认的路线、停车站点，进行接送。
第十七条  学校应加强对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教育学生不乘坐非法营运车辆，发现接送学生车辆的违规行为应及时向当地公安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报告。
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指定专人负责所配备校车的安全管理、安全检查、安全教育工作，加强对学生上下车的组织管理。
第十九条  校车搭载学生和幼儿行驶前，学校应指派专人查验校车，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予以制止，不得放行：
（一）无随车照管人员的。
（二）超过核载人数的。
（三）驾驶人与校车标牌载明的驾驶人不符的。
（四）酒后或者严重身体不适驾驶校车的。
（五）妨碍安全驾驶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  学校应当制定校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落实安全预警机制。明确发生校车交通事故后应急预案的启动、对伤亡人员的救治、责任追究以及报告制度等。校车发生造成学生伤亡的交通事故，学校应当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和公安部门；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学校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立即逐级报告，并与其他部门共同做好事故处理及善后工作。
第二十一条  校车驾驶人应当依照国务院《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取得相应的校车驾驶资格。
第二十二条  机动车驾驶人申请取得校车驾驶资格，应当向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和证明材料。
第二十三条  保险机构应当依法做好校车车辆保险的承保、理赔服务，积极开发涉及校车安全的保险产品，为校车安全提供风险保障。
第二十四条  各地(州、市)、县(市、区)级人民政府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管理规定。
第二十五条  目前已经用于接送学生和幼儿的专用车辆如不能满足需求，可在取得校车专用标牌后、在本办法施行后的5年内继续使用。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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